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男子误入女更衣室，

这是吴女士在一兆韦德健身房更衣

室遇到的尴尬一幕。 受到惊吓的吴

女士起诉要求一兆韦德解约退费，

并赔偿违约金。 日前，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吴女士是一兆韦德健身房的会

员， 去年 10 月 6 日她健身完后，

在更衣室沐浴， 突然一名陌生男子

闯入， 令刚沐浴完的吴女士受到惊

吓。 经民警了解， 该男子是在寻找

妻女时因未看清楚标识而误入。 吴

女士认为， 健身房未派专人守护在

更衣室门口， 没有尽到法定安全保

障义务， 为此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之

间的健身协议； 健身房退还健身费

6188元并支付违约金 2200元。

被告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

司认为其已尽到管理义务， 不同意

她的所有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吴女士在一

兆韦德受到惊吓， 因丧失安全感而

无法实现健身的合同目的， 故对于

她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请依法予以支

持。 因协议解除， 一兆韦德应全额

退还吴女士剩余会员费用。 至于违

约金与协议约定的适用情形不相

符， 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吴

女士与一兆韦德解除 《会员协议》，

一兆韦德返还吴女士会费 6188元。

健身房女更衣室闯入男子，惊悚！

鞠婧祎广告代言纠纷案被受理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翟珺

本报讯 明星成为某个品牌的

代言人之后， 还能为其他同类品牌

做宣传吗？ 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出道的鞠婧祎因此遇上了官司。 昨

日， 记者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 该院近日受理了鞠婧祎广

告代言纠纷案。

2017 年 10 月 20 日，深圳仙迪

公司与上海久尚公司签订《品牌代

言合同》， 约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0年 1 月 1 日止，鞠婧祎为

该公司“果本护肤品”品牌代言人。

合同中还对这段代言约定了“两个

不得”：鞠婧祎不得为与其代言产品

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代言， 亦

不得为与深圳仙迪公司存在直接竞

争关系的企业的促销活动提供服务

或许可该企业使用鞠婧祎的名称、

肖像或推荐语。 如违反该承诺， 上

海久尚公司应退还已支付的全部费

用， 并支付与酬金等额的违约金。

然而， 鞠婧祎在合同履行期

间， 先后在微博发布了兰芝、 兰

蔻、 悦木之源、 羽西、 圣罗兰、 花

西子等品牌产品的推广语。

深圳仙迪公司认为， 这些产品

与“果本护肤品” 具有竞争关系，

上海久尚公司已构成违约， 应退还

全部费用， 并支付违约金。 鞠婧祎

和其经纪公司上海丝芭公司应承担

连带责任。

上海久尚公司则认为， 合同订

立时， 深圳仙迪公司并未告知存在

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和公司的定义

或执行标准。 前述品牌从产品价

格、 档次、 消费群体重合度、 销售

渠道等方面进行分析比对， 与“果

本护肤品” 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故不存在违约行为。

一审法院驳回了深圳仙迪公司

全部诉讼请求。 深圳仙迪公司不

服， 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上海二中

院将择期开庭审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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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窝藏杀人犯儿子十余年
助其“漂白”身份 最终儿子被抓父亲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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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本报讯 莫名其妙“被股东”？

上海一金融公司股东赵某称身份证

被好友借走并注册公司， 向法院请

求确认自己不是公司股东， 面对工

商登记材料中赵某签名不实的情

况， 法院将如何判决？ 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起案件， 并驳

回了赵某的上诉。

2017 年，上海一金融公司股东

赵某到法院起诉， 称朋友冯某于

2014 年借走了他的身份证，并擅自

用身份证注册了金融公司。赵某称，

自己从未参与该经营， 也从未同意

担任股东，自己毫不知情，请求确认

自己不是某金融公司的股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信息显

示， 该公司于 2014 年 3 月成立，

股东为赵某与冯某。 一审法院委托

司法鉴定中心对该金融公司工商登

记材料中公司章程、 股东会决议等

中的“赵某” 签名进行鉴定， 最终

确定“赵某” 签名竟不是本人所

写。 但法院认为， 赵某所称的出借

身份证的用途不成立， 赵某未能证

明其系被冒用身份证成为该公司股

东， 现赵某身份证被用于登记成为

股东， 赵某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故对于赵轩要求确认其不是股

东的诉请， 不予支持。

赵某不服， 并上诉至二中院。

金融公司辩称， 赵某向冯某交付身

份证就是为了登记成为公司股东。

虽然赵某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 但

其知晓自身的股东身份。 且如果赵

某认为自己受到欺骗， 应在一年内

提出异议， 而公司设立已三年左

右， 赵某却从未表示异议， 请求二

中院驳回其上诉。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赵某是否存在被冒名登记为该金

融公司股东的情况。 公司的股东信

息属于商事登记范畴， 如若轻易否

定登记股东的身份， 则有损于公示

公信效力， 在实践中， 不乏企业登

记代理机构或招商中心代办登记时

代股东签名的情况。 但赵某未能提

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身份被冒用的事

实， 现有证据中， 仅有司法鉴定结

论可证明签名为他人代签， 但对于

代签之原因， 赵某未能充分证明其

观点。

此外， 经查， 赵某的姐夫曾是

金融行业从业人员， 姐夫曾将养老

保险挂在该公司， 此后亦在冯某要

求下去该公司做非正式顾问。 意味

着其在亲戚与该公司存在密切往来

的情况下， 赵某近三年的时间对其

身份被冒用一事一无所知， 有违常

理及一般社会经验法则。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俞如宇

本报讯 2004 年的一起故意

伤害致人死亡案中， 凶手在父亲的

帮助下“漂白”身份，逍遥法外十多

年，终在 2019年被抓捕归案。如今，

即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除了凶手本

人以外，还有帮助其潜逃的父亲。近

日，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凶手父亲王某犯窝藏罪， 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2004 年 12 月 7 日， 上海市青

浦区华新镇发生一起斗殴， 在打斗

过程中， 王某儿子持凶器捅刺被害

人后逃离现场， 被害人经医院抢救

无效后死亡。

当时， 王某远在安徽老家， 突

然接到电话， 得知儿子在上海和人

打架。 考虑到儿子当时只有 21 岁，

在上海人生地不熟， 王某担心儿子

遭到报复， 决定去上海把儿子接回

老家。 他从亲戚那儿借了一辆小轿

车， 一路驱车赶到上海， 接上儿子

后， 仓促地吃了一顿饭， 便开车回

老家了。 路上， 王某询问儿子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只说自己打了

架， 场面很混乱， 加上自己喝了点

酒， 已经记不清具体情况了， 王某

便没有再追问。

回到家后， 王某在上海打工的

老乡陆续传来消息， 王某得知双方

是在唱歌时发生的矛盾， 架打得比

较狠， 对方伤势比较严重。 王某担

心儿子被警察抓住， 于是把儿子送

到几个远房亲戚家， 轮流住几天避

避风头。 等风声没那么紧后， 王某

便和儿子商量， 让他离开老家外出

打工。

其间， 上海的警察千里迢迢来

到安徽老家， 上门找过王某儿子，

当地警察也时常到家里了解情况，

王某这才意识到事态比他想象的更

严重， 推测可能闹出了人命。 “儿

子在外打工， 如果用自己的身份

证， 肯定会被抓到。” 王某心想。

于是， 王某替儿子办了一张新

的身份证， 此后， 王某儿子就以新

的名字在外打工， 为了防止警察通

过王某找到儿子， 几年间两人几乎

没有联络。 儿子在王某的帮助下

“漂白” 了身份， 重新开始正常生

活。 2016 年， 儿子谈了恋爱结了

婚， 因老婆是河南人， 婚后就和老

婆一起在郑州定居， 做起了手机维

修的营生， 直至 2019年被抓获。

检察机关认为， 本案中， 王某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身

份的条件， 帮助其逃匿， 情节严

重， 应以窝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王某窝藏

其儿子， 致使其负案在逃 10 余年，

应当判处王某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即法定最高刑为十年。 而根据

法律规定， 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 经过十五年不再追诉。 王

某儿子故意伤害案发生在 2004 年，

王某为其“漂白” 身份发生在 2007

年， 即王某的窝藏行为至本案案发时

已有 12年， 尚未超过 15 年， 仍在追

诉时效期内。

王某到案后表示， “我现在非常

后悔当年没有主动劝他投案自首， 他

现在这样的结局我也有责任。 我还希

望能联系到被害人的家属， 真诚地向

对方表达歉意。”

签名不实就能逃避股东责任？
男子请求确认自己不是股东被驳回

告“官”还要见“官”！
浦东新区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 副区长出庭应诉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何林蕊

本报讯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原告上海某物流有限

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宝山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及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

一案。 该案合议庭由浦东新区法院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包晔弘担任审

判长， 宝山区政府副区长陈云彬，

宝山区人社局局长黄雅萍作为被告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线上、 线下“零距离”

观摩庭审。

2018年9月，李某在工作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今

年1月，宝山区人社局经调查取证作

出认定工伤决定， 且认为原告作为

李某的被挂靠单位应为其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 3月，原告向宝山区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宝山区政府经审查

复核， 依法作出维持被诉工伤认定

的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对认定工伤

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不服， 向浦东

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次庭审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有

序开展， 合议庭准确归纳争议焦

点， 并引导原被告双方围绕被诉行

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执法程序、 事

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举

证、 质证， 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庭审规范有序、 节奏紧凑合理， 行

政机关答辩准备充分， 起到了较好

的示范作用。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应当就实质

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庭上，

宝山区政府副区长陈云彬作为出庭

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 就如何实

质性解决该案的行政争议发表了自

己的意见， 挂靠关系本身就是挂靠

双方为了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而建立

的关系， 这种挂靠关系会给被挂靠

单位带来相应的法律风险， 认定工

伤实际系平衡劳动者与被挂靠单位

双方利益， 作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 将更加注重类型问题的监管，

充分保障用工企业与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第一款第 （五） 项规

定，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 被挂靠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最终， 经合议庭评议， 当庭作出一

审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疫情防控期间， 为避免人员聚

集带来的风险， 浦东新区法院行政

及执行裁判庭以“互联网直播 +

旁听观摩” 的创新方式， 使未能到

现场参与旁听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在线观看庭审。

庭审结束后， 旁听的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庭审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行政案件的庭审环

节和程序要求， 清楚了司法审查行

政行为的重点， 有利于提升自己在

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行政争议的能力。 陈云彬副区长

也表示今后亦会积极推动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提高行政机

关的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浦东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包

晔弘针对案件审理中反映出来的问

题， 结合案件裁判思路及所体现的

优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裁判立

场予以了释明。包晔弘指出，此次庭

审是浦东新区法院落实《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推动国家

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

化的意见》的一个缩影，浦东新区法

院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制度， 力争通过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真正实现“官民”平等，

解决“告官不见官” 的问题， 促进

行政争议得到妥善化解。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男子将房屋卖给他人

后再次出售，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对这起合同诈骗案提起公诉。

2018 年 10 月， 周某看中一套

房子， 和屋主徐某谈好价格为 118

万元。 双方约定先签合同并支付

88 万元， 剩余钱款在办出房产证、

成功过户后支付。 2019 年 8 月初，

周某接到中介电话称房产证已办

好， 过两天交接并支付 15 万元。

但之后中介称徐某没空一直拖着，

到 8月底， 中介联系不上徐某。 周

某赶去房子， 发现竟有人在装修，

“屋主” 戴某说房子是她买的。 周

某立即报警。

徐某到案后承认了一房二卖的

犯罪事实。 他供述， 自己沉迷赌博

欠下赌债， 为还债而一房二卖。

宝山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其

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以合同诈骗

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 8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9万元， 责令其退赔被害

人经济损失。

为还赌债 男子一房二卖获刑


